
 

证券代码：002547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2025-030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春兴精工”）及控股子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担保金额超过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50%，以及对合并报

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3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

风险。 

一、对外提供反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春兴精工(芜湖繁昌)有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其98%股

权，通过子公司间接持有其2%股权，合计控制其100%股权，以下简称“繁昌春兴”）

因经营发展所需，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2,000万元贷款。繁昌春兴作为繁

昌重点招商引资企业，经繁昌春兴申请，芜湖市金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芜湖金繁”）为繁昌春兴的上述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暂定一年，公司拟

为芜湖金繁的前述担保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公司本次对芜湖金繁提供反担保系

因子公司繁昌春兴融资而形成的，并非因公司或子公司的其他行为提供的担保。 

上述反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的议案》。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芜湖市金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04-02 

法定代表人：汪世龙 

注册资本：43358.21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龙亭东路 2 号办公楼三楼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

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业务、与

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业务。 

2、股权结构 

芜湖市繁昌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56.3446%；安徽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

司持股 23.7556%；芜湖市民强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3.3495%；芜湖

市繁昌区财政局持股 6.5504%。 

3、财务数据情况：2024 年总资产 65,035 万元，负债 19,060 万元，净资产

45,975 万元，收入 949 万元，营业利润-667 万元，净利润-130 万元。 

4、芜湖金繁与春兴精工、繁昌春兴不存在关联关系。 

5、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芜湖金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甲方）：芜湖市金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反担保人（乙方）：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乙方信用反担保范围包括： 

委托合同中约定的甲方为借款人代位清偿的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代偿的

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和相关费用； 

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应由借款人支付给甲方的违约金、代偿资金占用费（以代

偿的全部款项为计算基数按日万分之三乘以实际占用天数）及甲方其他经济损失

等； 

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应由借款人支付给甲方的担保费，甲方向借款人追偿债务

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公告费、评估费、



 

执行费、催收费用、差旅费用等； 

甲方实现反担保权利的费用及其他费用、损失。 

（二） 信用反担保期限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甲方代借款人向贷款人偿还未清偿的贷款本金、利息、

罚息、违约金及相关费用之日起两年。 

（三） 信用反担保方式 

本信用反担保合同乙方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乙方同意借款人未按融资

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致使甲方代偿时，甲方无需另行通知乙方，甲方自代偿之

日起有权直接向乙方追偿。乙方保证自接到甲方书面索款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清

偿本合同第一条项下的全部款项。 

乙方同意：乙方信用反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借款人或第三方提供的抵押或质

权反担保的，甲方有权自行决定行使权利的顺序，有权要求乙方按本合同约定支

付借款人的全部到期应付款项而无需先行行使担保物权。甲方放弃担保物权或其

权利顺位或变更担保物权的，乙方仍按本合同承担保证责任而不免除任何责任。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具体内容以双方实际签署的协议约定为准。） 

四、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认为：公司本次为芜湖金繁提供反担保系因全

资子公司繁昌春兴办理贷款所需，有利于繁昌春兴的经营发展；本次担保对象虽

为芜湖金繁，但本次担保实质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繁昌春兴融资提供的反担保，

本次担保的实际债务人为繁昌春兴，整体风险可控；公司会加强对繁昌春兴的经

营管控，保障繁昌春兴的资金流动性。综上所述，本次担保实为子公司经营发展

所需，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同意《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的

议案》。 

（二）独立董事专项会议审议通过并认为：公司本次提供反担保实际债务人

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繁昌春兴，为保证繁昌春兴的实际经营发展所需，公司对繁

昌春兴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同意《关于公司为

子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并同意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前述议案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累计金额为 420,953.90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655.39%，占总资产的 85.90%。 

截至 2025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余额为

231,619.2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762.41%，其中公司对控股/

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83,382.8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14.46%；子公司对子（孙）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16,715.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43.6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表外担保余额 131,521.46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704.26%。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5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